
关于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35 号）核准，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彩高科”、“公司”）于 2013 年 5 月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 25,000

万股。 

2013 年 5 月 13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公司非公开

发行的 25,000 万股普通股（A 股）股票进行了变更登记。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为 69,000 万股。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南投资集团”）全部认购本次发行的 25,000 万股普通股（A 股）股票，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13 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的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河南投资集团承诺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限售期限

内，河南投资集团遵守承诺及有关规定，未出售或转让限售股份。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河南投资集团无上述承诺之外的其他上市特别

承诺，亦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2015 年，公司与控股股东进行了资产置换，公司将原全资子公司河南安彩太

阳能玻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彩太阳能”）100%股权置换给控股股东河南

投资集团。 

安彩太阳能置出公司后为维持其稳定运营，保持生产线的生产能力，需要公司

为其提供稳定的能源动力。公司在玻璃领域拥有较强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可为

安彩太阳能提供生产经营所必需的支持和其他服务。安彩太阳能采取托管经营的方

式由本公司继续运营安彩太阳能浮法业务及相关经营性资产。公司与安彩太阳能签

订了《托管经营协议》、《动力供应及综合服务关联交易协议》及补充协议。按照《动

力供应及综合服务关联交易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的交易费用支付时间及结算方式

为“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双方应于每个自然月 5 号前核算上月各项交易费用，并在



核算确认之日起 90 日内支付完毕。”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安彩太阳能应付公司款项余额为 1261.4 万元，全部

为双方正常经营往来款项。 

除此之外，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况。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5,000 万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 年 5 月 13 日；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表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 

剩余限售股

数量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000 万股 36.23% 25,000 万股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1、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5000 万股 -25000 万股 0 

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4000 万股 25000 万股 69000 万股 

3、股份总额 69000 万股  69000 万股 

七、核查意见 

（一）保荐人变更情况  

公司原聘请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2 01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2013

年5月完成非公开发行25,000万股A股股票工作）保荐机构，并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公司于2015年10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于2015年11月18日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新的非公开

发行方案及相关议案。 

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已签署《关于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之联合保荐协议》，根据《证券上市发行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由国金证券、中原证券接替担任公司201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

构，承接持续督导保荐工作。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国金证券、中原证券将承接对本公司201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

持续督导工作，国金证券已委派王陆先生和胡洪波先生负责具体督导工作，中原证

券已委派牛柯先生和王旭东先生负责具体督导工作。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国金证券和中原证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

《国金证券、中原证券关于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

查意见》。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

诺；  

3、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国金证券和中原证券对安彩高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王  陆                     胡洪波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  9 日 



（本页无正文，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牛  柯                    王旭东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5 月 9 日 

 

 


